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座談會 

「挾持事件之新聞處理」座談會 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6 月 16 日下午 2 時~4 時 

會議地點：台北市瑞光路 455 號 9 樓(衛星電視公會九樓會議室) 

主  持  人：衛星電視公會祕書長 陳依玫 

出席人員： 

葉大華（媒改盟召集人、台少盟祕書長、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諮詢委員會主委） 

王麗玲（基隆監獄假釋委員、台灣減(毒)害協會理事、臺灣桃園女子監獄/桃園少

觀所/基隆少觀所專任教師、前臺灣桃園女子監獄教化委員、衛星公會

新聞諮詢委員會委員） 

陳耀祥（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助理教授、衛星公會新聞諮詢委員會委

員） 

胡幼偉（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所長） 

陳光毅（銘傳大學廣電學系主任） 

詹慶齡（中天新聞部總監） 

謝建文（中天新聞部執行副總） 

薄征宇（中天新聞部資深編審） 

賴麗櫻（中天新聞專題中心主任） 

 討論主題： 

一、 中天電視談話性節目新聞龍捲風，遭投訴主持人戴立綱現場直播，訪問遭

挾持的大寮監獄典獄長等人質，是否違反新聞專業與自律？  

二、 遇挾持人質事件，新聞報導與談話節目是否有可以遵循的專業原則？ 

  

會議結論： 

一、 談話性節目本應擁有較大的的言論與表意的空間。評價新聞性談話性節目

主持人的原則，宜以是否危害新聞專業為優先。本案所被投訴的理由許多



在於「主持人風格」「問話的方式」「語調聲音」，不同談話節目的主持

人風格相異，各自擁有閱聽眾，不可能滿足每一位閱聽人的偏好，宜就主

持人在各該議題上是否專業持平而論。 

二、 經過本次座談會詳細釐清事實經過，中天新聞團隊確實在本案有持續自律

並把關，主持人戴立綱也在訪談過程中有所節制，中天新聞在此案上並無

故意違反自律綱要的事實。 

三、 本次挾持案凸顯出我國主管機關對於突發挾持事件的處理混亂，連帶新聞

發布與對媒體的協調並無章法，建議 STBA 找事業主管機關及人質談判的

專業單位一起召開座談會，釐清營救人質危機處理，究竟有沒有 sop 可以

參考，媒體在事件發生後應該扮演的角色、有無可遵循的原則？並參考國

內外案例(如陳進興案，可找前警政署長侯友宜分享經驗)。 

四、 請 STBA 考慮製作「挾持事件之新聞處理綱要」，提供給同業做為即時新

聞、談話節目的參考。深信每一次的討論都能更接近專業，抱持著新聞的

的初衷： 秉持專業，尊重各界指教。 

 

座談會內容： 

衛星公會祕書長陳依玫致詞： 

   「在事件當天下午五點四十分，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就發了第一次協調，當時有

新聞同業提醒，有人質尚在犯人手上，是否不要報導。然而隨後發現這案不是一

般性的綁架，第一時間以為是演習弄假成真，造成犯人去綁架獄方人員，而監獄

是個封閉的環境，犯人看不到外界的資訊(因此才提出帶無線電視進入的訴求)，

至此公會和會員同業認為本案是可以報導的，但要注意避免妨礙辦案、畫面必須

是普級、要向權責單位做訊息查證等。 

自律過程中，還考量到當嫌犯提出訴求時，媒體要有聞必錄嗎？如果不依照嫌犯

的要求揭露訊息會不會反而危及人質安全？好幾次情況很緊急，會員同業提出疑

問，譬如蘋果網路即時新聞登出犯人訴求的全文，甚至有電話錄音，會不會被認

為媒體是傳聲筒？但是媒體如果不報導會發生甚麼後果？後來，當被認為擁有營



救人質專業的警方，帶犯人家屬進大寮監獄會客室向犯人喊話時，反而引起嫌犯

情緒激動，一度鳴槍大喊，我們會員當時就討論，到底什麼行為會刺激嫌犯？甚

麼不會？誰說了算？誰才有這個專業和資格去認定什麼行為是刺激嫌犯或是不

會刺激嫌犯？什麼動作才是保護人質的安全？ 

所以我認為應該回歸專業指導，於是立刻致電法務部政次陳明堂，明確用簡訊和

口頭告知，如果媒體有任何作為妨礙辦案和危害人質的可能，請你立刻通知我，

我們同業都願意接受協調。我分別在六點半、晚間八點、八點十分，三次跟他聯

絡並確認這訴求，但是直到挾持事件落幕後，本人並沒有接獲陳次長的要求。 

不過，新聞媒體在挾持事件中的若干呈現，仍然引起議論，一是中天龍捲風訪談

人質的案例，二是若未來遇到類似案件，此次新聞自律的做法是否可以做為參

考，或可增修到自律綱要？今天舉辦此一座談就是希望有所釐清，而任何檢討，

都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所以首先請中天新聞說明事實經過。 

 

 中天新聞說明： 

 中天新聞部總監詹慶齡： 

事實上，當天晚上所有的同業，都爭相打電話給進入監所協調的前市議員李榮

宗。我們並沒有、也不可能打電話給挾持者上節目訪談，而是致電去監獄協調的

前市議員李榮宗。就在當天新聞節目-新聞龍捲風進行中，工作人員原本是致電

李榮宗前議員，準備請他談談最新協調結果，怎麼也沒想到李榮宗當場直接將電

話交給了被挾持人，也就是典獄長陳世志。對於任何新聞媒體同業來說，都不會

放棄這樣的對話機會。 

由於當天是 Live 播出，我們是看對方說甚麼，我們就問甚麼。典獄長也表示當

時監獄內的情況是安全的，與嫌犯相處平和，嫌犯希望他們的訴求能夠被外界聽

到，也因為典獄長這樣說，我們便更不敢掛斷電話，我們的確是有些希望能透過

這樣的方式讓囚犯覺得好像外界在關注他們。 

我們認為人質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件發生一開始，新聞部就有所提醒，也與公

會新聞自律密切配合，所以當電話突然交到典獄長手中時，那個時候我們所能遵



守的最高原則就是這個，新聞部棚內外都在待命。在這之中我們當然也有做的不

夠理想，在我們事後的檢討中，也有提到主持人的語氣口吻應該在更穩重持平一

些，而不是讓它看起來像個秀，老實說在那個當下我們看重的並不僅是收視率而

已，而是每個人的安全。 

 

 播放訪談畫面： 

大致內容：主持人戴立綱與前市議員李榮宗電話接通，李榮宗把電話交給典獄長

陳世志。主持人關心內部狀況，典獄長強調希望不願見血，才以自身交換人質進

去監獄。 

 

專家指教： 

陳耀祥教授： 

其實有媒體可以跟被挾持者對話的機會很難得，應該要把握機會，知道嫌犯的訴

求，了解人質的安全與否，有甚麼需要媒體協助的地方？而不是持續進行像一般

談話性節目般的對話，會相對有些浪費。另外其實在通電話之前，媒體可以先跟

警方討論，看有沒有辦法作為一個主動的角色去處理這件事，這個時候媒體的公

共力就體現出來，會更有效率一點。犯罪的第一現場指揮一定是地檢署，再交由

法務部統一訊息發布。」中天補充：自律公會有提到不直接去當嫌犯傳聲筒，之

後不久矯正署長就把五項訴求說出來，而中天也在這之後才報導，作為一個第三

者的角色。 

另外我認為有兩個評判的標準，新聞的「專業」和「公益」。依據衛廣法新聞專

業上要如何去處理犯罪新聞；在新聞處理手法上，哪些是善盡公益的表現，例如：

電視台配合警政署辦案的需求而滿足觀眾知的權利。 

葉大華主委： 

中天新聞在媽媽嘴事件之後，衛星電視公會花了不少時間制訂新聞頻道製播談話

性節目自律規範，當中提到談話性節目應避免過度演出戲劇的成分，我們應該從

一個閱聽人的角度去思考是否過度演出。主持也人應該相對客觀，不能自己跳進



去變成一個詮釋者，也不能催化來賓對事件的評論，造成一種聳動。主持人的主

持風格有點擾動閱聽人的情緒，但不得不提有些閱聽人本身對特定意識形態就有

一些不同的立場，部分閱聽人會覺得主持人間接在跟犯人對談，另外戴立綱的主

持模式常常引起爭議，有些人會特別想要監督他。 

中天新聞也回應：「針對戴立綱的主持風格，反應是蠻兩極的，當然我們自身要

注意的是新聞專業的部分，不得不說戴立綱主持人在訪談的功力，訪談的角色上

可能都還要再下功夫。 

陳光毅博士： 

事件後續應該做點說明或討論，應該還要有後續報導。若能有更深入的討論，或

許就能夠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應該邀請警政署來一起討論，擬定一個 SOP 來解

決類似的情況，未雨綢繆。 

           王麗玲委員： 

結果論告訴我們，人質是安全的，它滿足了挾持者某種程度犯罪者的心理狀態，

我在媒體達到訴求了，而結果算是和平落幕。最大的錯誤其實是法務部的處理方

式。有必要去討論，而負責對話的主持人，是否也應該要有新聞專業背景，或是

Live 現場也該配有談判專業的工作人員。我相信危機處理訓練應該還得再加強，

我們的危機處理訓練往往太過表面，專家在台上淘淘不絕講四個小時，不等於我

們就結束了這次研討，危機處理應該是中高階以上人員應加強，而不是只讓第一

線基層人員去上課。未來在處理類似事件時，若能在平時就做好準備，也不至於

那麼慌亂了。另外要補充的是，我最不滿意六個囚犯最後被某些媒體形容為”死

狀如梅花狀排列”，這用詞非常不可取，因六囚是用不正當的手段走上這條路，

媒體用梅花狀形容，不就成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是所謂的”梅花椿”其實這

會影響到犯罪者及囚犯的心理，天啊！六囚不就成了黑幫裡頭的七十二烈士？成

了犯罪者心目中的英雄。」 

胡幼偉所長： 

新聞價值的追求，必須要跟追求新聞價值所造成的風險，及風險升高的後果一併

衡量，尤其是像這種挾持事件。以這次事件來講，要檢討的不光是新聞媒體，還



包括警政署和法務部，他們應該共同並主動跟媒體一起開會檢討，萬一未來再發

生更大規模的暴動怎麼辦？以這次來講，我認為是相當失控的情景，就像戴立綱

連線人質時，監獄背景傳出的笑聲，這跟我們想像中的挾持現場、獄政、檢察官

現場指揮警方的專業性等，幾乎是失控的，警方不是應該派談判專家去談，這位

前市議員某種程度是談判角色，但現場呈現很怪異的狀況，應該都是警方掌控

下，但似乎沒有掌控，而不是讓媒體自己去參與這件事。戴立綱和李議員、人質

典獄長的對話是高度危險的通話，典獄長是否旁邊有槍指著他呢？對話過程中，

可由嫌犯們的”笑聲”發現現場其實蠻平和的，但若是聽到槍聲，可想而知後果

將會如何，本節目一定無法負責任。以美國為例子，警方一定會跟媒體一起合作，

共同商談合式的處理方法，然而給嫌犯看到的鏡頭畫面應該要拉遠，拍攝一個比

較呆板、靜態的牆壁之類，而不是呈現一個比較動態的畫面，這樣比較不會刺激

歹徒的慾望或想像，引發出更意想不到的狀況。也應該去思考戴立剛的主持風格

來處理這個事件，是不是適合？ 電視台要去思考一下，畢竟這是一段極高風險的

對話。檢察官應該趕緊跟媒體協調幾件事： 

1、     怎麼樣降低報導引發的風險？對話應該要點到為止，小心謹慎，關心目前受

刑人情緒，是不是有協商的空間。 

2、     對話不宜太長，應該要往一個可協商的方向去問問題。 

3、     應該讓觀眾感受到主持人的老練、成熟。 

4、     媒體很容易在發生的當下很熱鬧，事情稍微過去後並沒有媒體去告訴觀眾整

個事件的經過或事後追查。 

5、     結論：對於 NCC 關切的事情，經過檢討後，我們認知到在事件發生的當時，

不管是主播或是在場工作人員，在面對此種作業高風險的新聞，應該是要在

跟警方的談判專家取得共識的情況下，以穩定現場的安全性，降低嫌犯的情

緒，而不是追求新聞的收視率，把對話完全交由主播或主持人。在畫面的處

理上也應盡量以能夠冷卻現場的鏡頭而非動態的偏熱畫面。 


